
《鹤山市古劳镇茶山单元换流站地块开发细则》草案公示文件

一、 规划背景

根据广东省 2024 年度重点项目计划安排，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纳入本年度重点项目，

其中该工程中 500kv 受端换流站位于古劳镇丽水村西侧，地块暂无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

为科学指导地块的土地开发利用和开发建设的有序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

市规划编制办法》等相关规定，依程序启动本次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将在充分衔接最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新的技术标准及相关文件要求编制地块的开

发细则，为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法定依据。

规划区在鹤山市的位置

(底图出处：广东省标准底图服务子系统 审图号：粤 S(2021)2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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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划范围

项目位于鹤山市古劳镇西北侧，规划范围北至高明河，东至 242 乡道，西毗邻茶山，东近丽水村；

总规划用地面积 26.90 公顷（403.5 亩）。

规划地块范围示意图

(底图出处：百度地图 GS(2023)3206 号-甲测资字 11111342-京 ICP 证 0301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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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分析

规划片区为未开发建设区域，现状为起伏

较大的山地，主要以非建设用地为主，占总用

地面积的 93.91%；

其中非建设用地主要以林地、坑塘水面为

主；林地面积为 17.59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65.39%；建设用地主要涉及中部公路用地及西

南侧少量的农村宅基地。

片区内部暂无城镇道路，东北侧有 242

乡道，可便捷通往高明、江门。

国土空间用地用海现状图（数据来源：2023 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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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内容

1、建设规模

规划项目主要为建设±500kV 受端换流站，设施规模为建设 2 个 3000MW 柔性直流换流单元，500kV

交流出线 8回；站址用地面积为 26.90 公顷。

2、用地规划布局

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26.90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26.90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100%；规划建设

用地为供电用地。

3、规划人口

规划地块为供电用地，不涉及村庄及居住用地，因此不涉及居住人口；结合换流站建设规模及参照

行业就业人口计算方式，估算地块就业人口规模约为 70 人；

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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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道路系统规划

地块内无城镇道路用地，站内建议性道路为内部道路，可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根据具体方案布局调

整或取消；

地块东侧有规划机场高速通过，红线宽度 34.5 米;地块建设预留规划机场高速途径条件；

地块范围外东北侧有次干路滨江大道（S269），红线宽度 30 米，为地块主要对外联系道路。

道路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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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地块控制指标

本次规划采用五级编码体系：规划地市代码（大写字母）+规划县代码（大写字母）+规划镇街

代码（2位数字）+规划单元代码（2位数字）+规划地块代码（4位数字）。如“JM-HS-06-05-0101”

即表示江门市鹤山市古劳镇茶山片区茶山单元 0101 号地块。

地块编码过程中，原则上按一个独立用地性质的地块为编码单位，即每一个用地编码只代表一

个地块，一种用地性质。用地性质为土地使用的主导性质。

地块划分编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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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划汇总表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ha） 比例（%）

13 公用设施用地 26.90 100.00

其中 1303 供电用地 26.90 100.00

合计 总用地 26.90 100.00

附表二：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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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规划土地使用兼容性应符合《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的规定要求，本规划中兼容性主要为预

留规划机场高速途径条件，▲表示用地兼容比例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

2、公用设施未明确的控制指标可在规划实施阶段根据技术规划及相关批复文件对其予以明确；

3、地块需符合水利相关管控要求，开工建设前应按相关规定办理涉河建设项目审批手续；

4、图表中站内建议性道路为内部道路，以虚线表示；可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根据具体方案布局调整或取消；

5、换流站设施规模为建设 2 个 3000MW 柔性直流换流单元，500kV 交流出线 8回。


